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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交通大學大學部學生提前畢業申請表
1、 申請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    名
	
	申請日期
	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學    號
	
	聯絡方式
	手機：
e-mail:

	學 系 組
	
	
	

	(修滿雙主修   (修滿輔系   (修滿跨域學程   (修滿教育學程  (修滿學分學程

	申請提前(請勾選期中一項)  (一學年 (一學期　　    

申請於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畢業


貳、申請人現況(請勾選一項)：

(目前已符合學則第44條及本校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條件之規定。

(至上述擬畢業學年度時，預計可符合學則第44條及本校學士班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條件之規定，
請列為該學期應屆畢業生。
  附件：歷年成績單、當學期修課證明
參、學系審查(符合請勾選)
   1.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且達學系另增訂之條件(以下至少須符合1項)
     (目前已符合  (擬申請畢業學期預計符合
    2.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，學業平均成績符合標準（以下至少須符合1項）
(第七學期畢業者：學業平均成績須達75分以上（轉學生抵免科目平均亦達75分以上）。
        (第六學期畢業者：學業平均成績須達75分以上(轉學生抵免科目平均亦達75分以上)且

總名次在該班學生前20%以內。
     (第六學期畢業者：學業平均成績須達80分以上(轉學生抵免科目平均亦達80分以上)。
承辦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
肆、註冊組審查
(提前畢業資格核符，核可於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畢業
(不符合提前畢業資格 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冊組組長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
伍、核定
     教務長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備註：1.請在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後提出申請。

2.現況成績符合規定之大三同學得增附修課計劃書先行提出申請，經核可後得申請「已申請提前畢業證明」(可憑證明報考碩班、申請國外學校及預計服役梯次)。 
保存年限：2年
表單編號：110-4-007A-01

